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5月 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303栋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吕海涛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视频参会的方式召开，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

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现场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05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561,725,6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0471%。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46,

252,7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266%。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5,472,92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05%。
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1人，代表股份16,500,1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882%。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8人，代表股份15,472,9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205%。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59,304,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90％；

反对 2,346,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78％；弃权 73,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079,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286％；反对 2,346,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235％；弃权7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9％。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59,304,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90％；

反对 2,347,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78％；弃权 73,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079,1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274％；反对 2,347,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247％；弃权7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9％。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59,304,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91％；

反对 2,346,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78％；弃权 73,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079,4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292％；反对 2,346,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229％；弃权7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9％。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59,278,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43％；

反对 2,359,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00％；弃权 8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052,9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686％；反对 2,359,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987％；弃权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7％。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281,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49％；

反对 2,355,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94％；弃权 8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056,2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886％；反对 2,355,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787％；弃权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7％。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2025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37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4％；

反对 2,277,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54％；弃权 73,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148,9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504％；反对 2,277,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017％；弃权7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9％。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375,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6％；

反对 2,276,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53％；弃权 73,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149,7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553％；反对 2,276,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968％；弃权7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25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04％；

反对 2,393,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61％；弃权 76,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030,5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329％；反对 2,393,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059％；弃权7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12％。

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292,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68％；

反对 2,345,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75％；弃权 8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066,9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2535％；反对 2,345,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138％；弃权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7％。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132,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848％；

反对2,345,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687％；弃权73,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081,1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395％；反对 2,345,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126％；弃权7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9％。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45,174,413股，
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1,355,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28％；
反对10,241,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35％；弃权76,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181,2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617％；反对 10,241,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0722％；弃权7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1％。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古少波先生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1,100股，对该议案已回避表
决。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1,35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28％；

反对10,239,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31％；弃权79,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181,0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605％；反对 10,239,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0595％；弃权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古少波先生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1,100股，对该议案已回避表
决。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153,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21％；

反对2,446,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6％；弃权125,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3,927,7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098％；反对 2,446,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284％；弃权1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8％。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易明辉律师、陈珍琴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股票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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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1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10日 13点30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1层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10日
至2025年6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00

11.01

11.02

12

13

14.00

14.01

14.02

议案名称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024年年度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024年度董事履职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2024年度监事履职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自营业务规模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
易

关于开展债务融资工作授权的议案

关于建议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变更注册资本

修订《公司章程》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
√
√
√
√
√
√
√
√

H股股东

√
√
√
√
√
√
√
√
√
√
√
√
√
√
√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公告已于2025年3月27日、2025年4月30日登载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25-021号、2025-022号、2025-030
号），并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另行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网站
（www.glsc.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2、议案13、议案14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1、议案1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11.01时，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国联地方电力有限公司、无锡民生投资有限公司、无锡
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在表决
议案11.02时，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相关企业、关联自然
人应回避表决。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
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2024年度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H股股东登记及出席须知请参阅公司在香港交
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发布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告和其他相关文件。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456

股票简称

国联民生

股权登记日

2025/6/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内资股股东（A股股东）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

股东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
证明、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证券账户卡。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
明、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见附件1）、证券账户卡。

2、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自然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由股东本人签字，
法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3、提请各位参会股东，在股东登记材料上注明联系电话，方便会务人员及时与股东取得
联系。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股东登记材料原件并转交会务人员。

（二）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H股股东）
详情请参阅公司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发布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

告和其他相关文件。
（三）现场会议登记时间及地点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为2025年6月10日13点00分至13点30分。现场会议登记地点为江

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1层会议室。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电话：0510-82833209
传真：0510-82833124
邮箱：glsc-ir@glsc.com.cn
（二）本次会议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1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00

11.01

11.02

12

13

14.00

14.01

14.0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024年年度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024年度董事履职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2024年度监事履职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自营业务规模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与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
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
关联交易

关于开展债务融资工作授权的议案

关于建议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变更注册资本

修订《公司章程》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如为自然人股东，应在“委托人签名”处签名；如为法人股东，除法定代表人在“委托人

签名”处签名或加盖人名章外，还需加盖法人公章。
3、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4、股东可委托一名或多名受托人出席及投票，委托超过一位受托人的股东，其受托人只

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5、请将填妥的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24小时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

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并在出席会议时提供原件。

证券代码：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民生 公告编号：2025-033号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2025-28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2日、2025年5月15日分

别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使用不低于人民币30,00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50,0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人民币99.36元/股（含）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全

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方案

实施完毕或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上述回购方案及股东大会决议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2025年4月16日、2025年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5-20号）、《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5-27号）。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

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等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联系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需先致电公司相关联

系人进行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2025年5月16日起至2025年6月29日

2.债权申报地址及材料送达地址：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三亚路3号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行政楼A205
3.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4.联系电话：0534-3031588
5.邮政编码：264006
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工作日 9：00-11:30、13:00-16:30；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

报日以公司签收日为准，请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2025-027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路 1号，烟台金海岸希尔

顿酒店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21

1,688,305,832

53.772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现场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廖增太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华卫琦先生、荣锋先生、刘勋章先生、王清春先

生、郭兴田先生，独立董事武常岐先生、王化成先生、马玉国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到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王剑波先生、刘志军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

到会；

3. 公司董事长廖增太先生、总裁寇光武先生、独立董事李忠祥先生、监事会召集人丛浩先

生、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李立民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5,918,975

比例（%）

99.8586

反对

票数

2,033,359

比例（%）

0.1204

弃权

票数

353,498

比例（%）

0.0210

2. 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6,098,972

比例（%）

99.8692

反对

票数

2,067,660

比例（%）

0.1224

弃权

票数

139,200

比例（%）

0.0084

3. 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投资计划完成情况及2025年投资计划

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27,658,166

比例（%）

96.4077

反对

票数

50,916,698

比例（%）

3.0158

弃权

票数

9,730,968

比例（%）

0.5765

4. 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4,914,752

比例（%）

99.7991

反对

票数

2,399,482

比例（%）

0.1421

弃权

票数

991,598

比例（%）

0.0588

5. 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5,552,252

比例（%）

99.8369

反对

票数

2,205,482

比例（%）

0.1306

弃权

票数

548,098

比例（%）

0.0325

6. 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4,915,652

比例（%）

99.7991

反对

票数

2,254,182

比例（%）

0.1335

弃权

票数

1,135,998

比例（%）

0.0674

7. 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4,737,252

比例（%）

99.7886

反对

票数

2,409,682

比例（%）

0.1427

弃权

票数

1,158,898

比例（%）

0.0687

8. 议案名称：《关于支付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4,091,636

比例（%）

99.7503

反对

票数

3,561,503

比例（%）

0.2109

弃权

票数

652,693

比例（%）

0.0388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4,217,631

比例（%）

99.7578

反对

票数

3,536,103

比例（%）

0.2094

弃权

票数

552,098

比例（%）

0.0328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履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7,322,012

比例（%）

99.7274

反对

票数

829,715

比例（%）

0.2192

弃权

票数

201,500

比例（%）

0.0534

11. 议案名称：《关于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1,470,242

比例（%）

98.4105

反对

票数

26,119,790

比例（%）

1.5471

弃权

票数

715,800

比例（%）

0.0424

12.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DFI）到期继续注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684,721,277 99.7876 3,337,355 0.1976 247,200 0.0148

13. 议案名称：《关于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4,718,477

比例（%）

99.7875

反对

票数

3,346,455

比例（%）

0.1982

弃权

票数

240,900

比例（%）

0.0143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和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7,330,017

比例（%）

99.9422

反对

票数

743,915

比例（%）

0.0440

弃权

票数

231,900

比例（%）

0.0138

15.00 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

15.01 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6,588,162

比例（%）

99.8982

反对

票数

1,607,670

比例（%）

0.0952

弃权

票数

110,000

比例（%）

0.0066

15.02 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6,572,062

比例（%）

99.8973

反对

票数

1,600,270

比例（%）

0.0947

弃权

票数

133,500

比例（%）

0.0080

15.03 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6,579,362

比例（%）

99.8977

反对

票数

1,611,070

比例（%）

0.0954

弃权

票数

115,400

比例（%）

0.0069

15.04 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6,557,462

比例（%）

99.8964

反对

票数

1,622,270

比例（%）

0.0960

弃权

票数

126,100

比例（%）

0.0076

15.05 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6,500,442

比例（%）

99.8930

反对

票数

1,686,590

比例（%）

0.0998

弃权

票数

118,800

比例（%）

0.0072

15.06 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4,277,616

比例（%）

99.7614

反对

票数

3,911,116

比例（%）

0.2316

弃权

票数

117,100

比例（%）

0.0070

15.07 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6,573,962

比例（%）

99.8974

反对

票数

1,614,970

比例（%）

0.0956

弃权

票数

116,900

比例（%）

0.0070

15.08 议案名称：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6,575,962

比例（%）

99.8975

反对

票数

1,605,770

比例（%）

0.0951

弃权

票数

124,100

比例（%）

0.0074

15.09 议案名称：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6,571,527

比例（%）

99.8972

反对

票数

1,611,405

比例（%）

0.0954

弃权

票数

122,900

比例（%）

0.0074

15.10 议案名称：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6,586,827

比例（%）

99.8981

反对

票数

1,600,605

比例（%）

0.0948

弃权

票数

118,400

比例（%）

0.0071

16. 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定主责主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4,210,570

比例（%）

98.5728

反对

票数

14,610,194

比例（%）

0.8653

弃权

票数

9,485,068

比例（%）

0.5619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7.00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7.01

17.02

议案名称

选举王浩先生任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

选举齐贵山先生任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

得票数

1,636,049,735

1,635,045,91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6.9048

96.8453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市值 50 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309,952,605

38,585,568

337,560,799

75,083,300

262,477,499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3504

99.2430

99.3812

反对

票数

0

0

2,067,660

477,580

1,590,080

比例（%）

0.0000

0.0000

0.6085

0.6312

0.6020

弃权

票数

0

0

139,200

95,100

44,100

比例（%）

0.0000

0.0000

0.0411

0.1258

0.0168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2

8

9

10

11

15.01

15.02

15.03

15.04

15.05

15.06

15.07

15.08

15.09

15.10

17.01

17.02

议案名称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支付审计机构报酬的
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履行日
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关于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5 年担保计划的
议案》

回购股份的目的

回购股份的种类

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
额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
间、定价原则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
转让的相关安排

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
的相关安排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
具体授权

选举王浩先生任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

选举齐贵山先生任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

同意

票数

376,146,367

374,139,031

374,265,026

377,322,012

351,517,637

376,635,557

376,619,457

376,626,757

376,604,857

376,547,837

374,325,011

376,621,357

376,623,357

376,618,922

376,634,222

326,097,130

325,093,309

比例（%）

99.4167

98.8861

98.9194

99.7274

92.9072

99.5460

99.5417

99.5436

99.5379

99.5228

98.9353

99.5422

99.5427

99.5416

99.5456

86.1885

85.9232

反对

票数

2,067,660

3,561,503

3,536,103

829,715

26,119,790

1,607,670

1,600,270

1,611,070

1,622,270

1,686,590

3,911,116

1,614,970

1,605,770

1,611,405

1,600,605

比 例
（%）

0.5464

0.9413

0.9346

0.2192

6.9035

0.4249

0.4229

0.4258

0.4287

0.4457

1.0337

0.4268

0.4244

0.4258

0.4230

弃权

票数

139,200

652,693

552,098

201,500

715,800

110,000

133,500

115,400

126,100

118,800

117,100

116,900

124,100

122,900

118,400

比 例
（%）

0.0369

0.1726

0.1460

0.0534

0.1893

0.0291

0.0354

0.0306

0.0334

0.0315

0.0310

0.0310

0.0329

0.0326

0.0314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第11、14、15项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第2、8、9、10、11、15、17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第10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中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佘威律师、韩晴宇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

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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